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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任子行”）拟使用

5,000 万元自有资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扬州市富海永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海永成”）。公司将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

任。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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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海永成”） 

2、目标规模：25,000 万元，其中任子行出资 5,000 万元。 

3、合伙人构成：由 1 名普通合伙人及不多于 49 名有限合伙人组成  

4、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成长性企业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代理

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法

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业务。（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

为准）。 

5、投资方向：从事新三板拟挂牌、已挂牌等企业的项目投资，以期所投资

项目通过利润增长、新三板挂牌、IPO、并购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获得资本增

值收益。 

6、经营期限：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为 5 年，自

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前 3 年为投资期，后 2 年为回收期。 

尽管有前述之规定，普通合伙人可根据合伙企业之实际经营情况，经代表实

缴出资总额三分之二以上（含）合伙人的同意，合伙企业可延长其经营期限 2

年。 

7、出资方式及金额：  

各合伙人的出资在两年内分两期缴付，其中首期缴付认缴出资总额的 50%，

二期缴付认缴出资总额的 50%。两期缴款时间间隔不少于 12 个月。 

合伙企业注册设立之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期间，各合伙人均应向合伙企

业缴纳其认缴出资额的 50%。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现金分配 

1、合伙企业取得项目投资的可分配现金收入首先用于分配全体合伙人的实

缴出资。在合伙企业各合伙人均收回实缴出资的前提下，合伙企业的利润按如下

进行分配： 

（1）如合伙企业的年均投资收益率大于 6%，则可分配现金收入的 80%由全

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2）如合伙企业的年均投资收益率等于或小于 6%，则可分配现金收入由全

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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